益人社函〔2019〕38号
益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做好2019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直和中央、省在益有关单位人事部门：

为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我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令第25号)和《关于做好2019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函﹝2019﹞24号）要求，现就我市做好2019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通知如下。
    一、积极组织继续教育培训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是国家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面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水平，整体提升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全市专业技术人员可参加国家、省、市、区县（市）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市直主管部门、具备条件的高校、国有大型企业等单位组织开展的、专业科目、公需科目培训。各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培训，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培训和在线培训，为广大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优质、高效、适用、便捷的服务。今年我市的公需科目培训原则上由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和益阳市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两家机构实施(培训采取网络远程在线培训和面授培训两种形式)。为了确保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效果，所有通过网络远程在线培训和面授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都必须参加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部门统一组织的考试，考试成绩合格人员方能获得技术教育培训合格证书。
    根据全省统一安排，2019年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培训主题为: 一带一路与开放强省。

    二、扎实开展继续教育登记
    相关培训机构要采取证书登记、年度备案卡等多种形式记载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基本情况，要对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种类、内容、时间和考试考核结果等情况进行记录。

三、及时办理继续教育合格验证
市直单位2019年高、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登记验证，经主管部门初审后，由主管部门收齐相应年度培训材料,于9月1日至10月25日前到我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统一集中一次性办理继续教育合格证书，不接受个人单独办理，逾期不予办理。
 非公企业和其他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验证，由其人事档案所在的区县（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到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办理。
区县（市）申报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登记验证，由各区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技部门负责收齐参评高级职称人员继续教育材料后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办理继续教育合格证书。
四、相关要求
（一）按照有关规定，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时间，每年累计应不少于90学时，其中，公需科目一般不少于30学时，专业科目一般不少于60学时，培训可以采用的形式及所需的确认材料详见附件4。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情况，将作为聘任职务或申报评定上一级资格的重要条件，继续教育登记验证结果(人社部门出具的继续教育合格证书)作为职称评审评价指标之一，设置为权重项占3%，设置为加分项则为总分值的3%。
（二）2019年度参评高级职称人员继续教育学时验证的时间跨度为2014年1月-2018年12月；具有硕士学位的医学类专业技术人员为2015年1月-2018年12月；博士（需提供学位证书复印件）为2017年1月-2018年12月。2019年度参评中级职称人员继续教育学时验证的时间跨度为2015年1月-2018年12月。
（三）有关培训基地和部门在组织公需科目培训前，必须将培训方案（培训时间、培训计划安排、培训教材、拟培训人员范围) 的电子版与纸质版报我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审核备案，否则培训结果将不予确认。有关继续教育培训基地年度继续教育工作的情况于12 月15日前，报送我局，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适时开展督促检查。
（四）全市采用统一格式的学时证书为高、中级职称申报的继续教育证明,申报材料中继续教育已验印登记的年份，凭人社部门出具的继续教育学时证书即可获得职称评审中继续教育相应加分，无需重复提供继续教育证明材料。
（五）全市专业技术人员往年没有按时参加的公需科目或专业科目培训，可以由相关主管部门向我局备案后统一组织面授补训，也可参加国家、省、市级继续教育基地的网络补训。

    附件：1、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证书(含存根联) 
     2、益阳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证书(含存根联) 
     3、益阳市部分市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一览表
     4、益阳市2019年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培训备案表
     5、继续教育认定形式和确认材料
          6、学时折算细则及其他补充问题
益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7月30日
 益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9年7月30日印发

附件1

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                                    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为学时证书                                             学 时 证 书
存根（  ）   
姓    名                                 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令第25号）
单    位                            精神，            同志，           学历，申报       专业高  级及以上职称，自          年至          年（近        年）
现有职称                            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培训学时达到《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学时。
编    号                            继续教育合格证明编号：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二○   年   月  日                                                  二○    年   月  日

附件2

益阳市专业技术人员                                益阳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学时证书                                           学 时 证 书
存根（  ）
姓    名                                 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令第25号）
单    位                            精神，            同志，           学历，申报       专业中 级职称，自          年至          年（近        年）
现有职称                            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培训学时达到《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学时。
。
编    号                            继续教育合格证明编号：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二○   年   月  日                                                   二○   年   月  日
附件3

益阳市部分市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培训方式
	培训

联系人
	网    址
	联系电话

	1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益阳市资阳区迎丰桥镇
	集中考试、在线教育 
	龙开红
	http://yiyang.zgzjzj.com/

或者进入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官网（www.yyvtc.cn），点击益阳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平台链接
	4625666 

	2
	益阳市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益阳市康复北路电大巷5号
	集中考试、在线教育
	李坚贞
	http:// yiyang.hnzjpx.net/
	4224559

	 
	 
	 
	 
	 
	 
	 

	
	
	 
	
	 
	
	 


附件4

益阳市2019年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培训
备 案 表
	申报单位
	

	培训机构
	

	单位通讯地址
	
	邮编
	
	E-mail
	

	培训负责人
	
	职务
	
	电话
	

	培训联系人
	
	职务
	
	电话
	

	培训名称
	

	培训地点
	

	预计培训时间
	

	拟培训人员范围
	

	培训方案

	培训计划


注：若篇幅不够，培训方案和培训计划可以另附页
附件5

        继续教育认定形式和确认材料
符合规定的继续教育形式如下：
    1、参加培训班、研修班或进修班学习；
    2、参加相关的继续教育实践活动；
    3、参加网络平台专业课程等远程教育；
    4、参加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学术访问；
    5、主持、参与课题研究或项目开发；
    6、出版著作(译作)或发表论文；
    7、获得国家专利局授予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
    8、主持或参与课题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或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类奖项；主持课题获省级科学技术奖、省级自然科学奖、省级技术发明奖、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或省级哲学社会科学类奖项；
    9、参加人社部门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
    10、经省委组织部或省直相关厅局批准，参加“三援”(援藏、援疆、援外)工作并经考核合格；

11、博士阶段的学历教育；

12、海外交换/交流/学习。
对继续教育内容的确认：
1、参加培训班/研修班/进修班的须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1）培训通知、培训课程表、培训签到表；
（2）培训通知、培训日程安排、培训签到表；
（3）培训签到表、结业证书；
（4）培训通知、结业证书；
（5）培训课程表、结业证书；
（6）培训日程安排、结业证书；
2、参加继续教育实践活动的需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1）实践活动通知、加盖单位公章的派出通知；
（2）实践活动通知、实践活动日志；
（3）实践报名表、实践活动日志；
3、参加网络平台专业课程等远程教育的须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1）课程购买记录、课程内容安排、课程完成进度；
（2）课程内容安排、课程完成进度；
（3）课程时长、结业证书；
（4）课程内容、结业证书；
4、参加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学术访问等的须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1）学术会议邀请函/学术讲座通知/学术访问邀请函、学习笔记等证明资料；
（2）学术会议邀请函/学术讲座通知/学术访问邀请函、加盖单位公章的参会回执/加盖单位公章的参加讲座回执/学术访问回执及相关证明材料；
5、主持或参与课题研究与项目开发的须提供结题(项)证明材料；
6、出版著作(译作)的须提供含作者名字的著作封面及目录复印件，发表论文的提供刊物封面、刊号、含论文标题和作者姓名的目录复印件；
7、获得国家专利局授予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的须提供专利证书；
8、主持或参与的课题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或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类奖项；主持课题获省级科学技术奖、省级自然科学奖、省级技术发明奖、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或省级哲学社会科学类奖项的须提供获奖证书；
9、参加人社部门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的须提供合格证书；
10、“三援”人员须提供派遣通知及考核表等相关证明材料；

11、博士阶段的学历教育提供以下材料之一：（1）博士毕业证；（2）博士就读期间每学期课程及学时安排；
12、海外交换/交流/学习的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1）邀请函、回执；

（2）邀请函、学习资料；

（3）邀请函、邀请方颁发的结业证书/证明。
附件6

学时折算细则及其他补充问题
    1、按培训/学习天数折算，半天折算4学时，晚上也开展培训/学习的折算2学时；
2、参加会议，报到和离会当天及未开展培训的不算培训时间，其他时间一天折算8学时；

3、主持或参与课题研究与项目开发，结题当年可视同参加专业科目培训，国家级课题(项目)排名前五名的完成人可折算60学时；省(部)级课题(项目)排名前三名的完成人可折算60学时，市(厅局)级课题(项目) 排名前三名的完成人可折算40 学时；其他排名的参加人员折算10学时；

4、（1）出版著作(译作)的，当年可视同参加专业科目培训。第一作者折算60学时，其他作者折算30学时；

（2）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论文的，当年可视同参加专业科目培训。其中，论文被EI、SCI、CPCI三大索引及SSCI、A&HCI收录或其他国际各领域顶级刊物发表的，第一作者折算60学时；在CSSCI、CSCD 以及大核心期刊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折算30学时；在其他国内公开出版物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折算10学时；以上刊物其他排名作者折算专业科目5学时，每年度符合条件公开发表的论文只折算一篇；

5、获得国家专利局授予的发明专利的，可视同取得专利当年参加专业科目培训，署名前三名的专利权人每项折算60学时；获得国家专利局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的，署名前三名的专利权人每项折算30学时；

6、主持或参与的课题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或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类奖项的，可视同参加专业科目培训，署名前五名的获奖者每项折算专业科目60学时；主持或参与课题获省级科学技术奖、省级自然科学奖、省级技术发明奖、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或省级哲学社会科学类奖项的,可视同参加专业科目培训，署名前三名的获奖者每项折算专业科目60学时；主持或参与的课题获厅局级奖项，署名前三名的获奖者每项折算30学时；以上奖项其他排名的参加人员折算专业科目10 学时；

7、参加人社部门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的，每个模块折算专业科目10学时；

8、经省委组织部或省直相关厅局批准，参加“三援”(援藏、援疆、援外)工作时间为6个月的，经考核合格者，视为完成当年继续教育60学时的专业科目；超过1年以上，且跨两个年度以上的“三援”人员，经考核合格者，视为完成援助期间所有年度继续教育90学时；

9、本科、硕士阶段学历教育，学法考试、处级干部培训等非专业能力培训不纳入继续教育范畴；

10、除签到表之外的其他签到形式如指纹打卡等可以提供相
应材料予以认可；
    l1、因遗失或其他原因提供不了事项三中所需材料的，提供
其他辅助材料如会议通讯录、邮件回执、财务报账单等其他形式
的材料可以适当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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